
畢業學分條件說明與學習評量常見問題 

1. 同學可在二代校務行政系統查詢科目學期成績(含補考、重修成績)、科目屬性，以及已取得的累積學分數。查詢路徑： 

01 各項查詢查詢個人成績(以下圖例為普通班的學分數，不同班別學分規畫不同，請見「畢業條件學分數」附檔) 

 



2. 同學可在學年成績處查看科目是否學年平均及格。 

(1)同一學年度各學期之課程類別相同、科目名稱相同且學分數相同者，始得平均計算。另依 1101 自然科教研會決議，高二三選修物

理、選修化學得計算學年平均，選修生物不計算學年平均。 

(2)符合前述條件之科目，上下學期平均及格，上下學期皆可取得學分，惟分數不會提升至及格基準。(例：國語文上學期 68、下學

期 58，下學期的國語文可取得學分，分數仍為 58 分。) 

(3)成績不及格但已取得學分的科目，仍可參加補考或重修。補考通過或重修成績及格，分數以及格基準登錄(一般生 60 分)，但已取

得學分數不會增加，請特別留意。 

(4)學期補考每學期只辦理一次，同學不能於下學期要求補考上學期的科目，也不能補考沒通過要求再補考一次。 

 



3. 各班別三年所修習的學分數，以及畢業學分條件，請見「畢業條件學分數」附檔。請同學留意自己已取得的學分數，

若累積學分數太低，恐無法達畢業學分條件。科目不及格但達補考基準，得參加學期補考；補考未通過的科目與前學

期(年)不及格科目，得於暑假參加重修。重修報名時間、報名與繳費方式，屆時請留意教學組於學校網頁之公告。 

 



4. 高三同學若 6月畢業時未達畢業學分條件，已取得學分達 120 可領取修業證明書，未達 120 學分領取成績證明書。不論持

畢業證書、修業證明書或成績證明書，都可以至大學報到、入大學就讀。另同學可於 7、8月參加重修；之後兩

個暑假還可以返校參加重修(大一升大二、大二升大三的暑假)；重修及格、取得之學分數達畢業學分條件，即可領取畢業

證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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